
附件4

著作財產權授權暨拍攝同意書

立書人1____________________與立書人2____________________即

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，因參加「115年度『宜蘭反賄童樂繪』國

中小學生手繪插畫徵選活動,爰授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、宜蘭縣政

府與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(以下合稱甲方)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

立書人1與立書人2之著作:

一、授權利用之著作名稱:

(一)類別: ■語文著作  ■美術著作

(二)立書人1與立書人2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,並擔保

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。

二、授權範圍:

(一)利用行為:甲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

■重製 ■公開口述 ■公開播送 ■公開上映 ■改作

■編輯 ■公開展示 ■公開傳輸 ■公開演出 ■散布

(二)利用之地域(場地):■不限地域 □限地區

(三)利用之時間:■不限時間 □限時

(四)利用之次數:■不限次數 □限次數 

(五)可否再授權:■甲方可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□不可再授

權 

(六)權利金:■無償授權 □有償授權

(七)立書人1與立書人2保證合法授權給甲方,並確保不會有第三人

主張侵權。

三、立書人1與立書人2同意甲方得於頒獎典禮現場進行拍照、錄音、

錄影或以其他方式作成紀錄，並得為必要之編輯。前述所生之著

作以甲方為著作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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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致 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、宜蘭縣政府與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

簽署

人

立書人1學生

即著作財產權人

法定代理人/

監護人

立書人2合繪家人

即著作財產權人
姓名

身分證

統一編

號

戶籍

地址

簽章

※參賽者簽署本同意書時,即表示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。

※參賽學生未滿18歲,應讓法定代理人  /  監護人  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。

中  華  民  國   115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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